南京大学缓考申请表
      学年      学期
	学号
	
	姓名
	
	性别
	

	院系
	
	专业
	
	年级
	

	申请缓考课程
	课程代码
	课程名称
考试时间
是否重修
任课教师
	考试时间


	是否重修

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申请缓考理由
	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备注：因病不能参加考试的同学，请附校医院的病休证明。

	任课教师意见
	任课教师签名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所在院系意见
	主管教学院长（主任）签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开课院系

意见
	主管教学院长（主任）签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务处

意见
	主管处长签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1、学生必须在考试前一周办理缓考手续。
2、缓考考试与次学期初的补考同时进行。

3、该表一式三份（可复印）。一份留教务处存档，一份留院系存档，一份本人保存。
